
记者手记 〉〉

记者 赵云

年终奖发不发，发多少？年关临近，
职场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年终奖的话题。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韩国一家公司

将发放相当于 10 倍年薪（120 个月）的年终
奖金给员工。中智咨询日前发布 《2022 年
企业年终奖发放计划调研报告》指出，74%
的企业计划发放年终奖，人均 2.19 万元。

这些消息，都让打工人不淡定。别人
的羡慕不来，作为打工人，首先要对年终
奖有正确的认识。
年终奖是指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经营状

况以及对劳动者全年工作业绩的考核，向
员工发放的一次性奖金，属于奖金性质，
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企业需要给员工发放
年终奖。是否发放年终奖，属于单位的自
主权利，也就是说，公司有权不发年终奖。

但是，如果职场人与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时，有明确年终奖约定，或者企业的规
章制度中对此有明确规定，企业就应该按
照约定或规定发放。
工作一年了，谁都希望能得到应有的

回报，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好年。对于打工
人来说，年终奖的发放不仅仅是一种物质
上的奖励，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宽慰。对于
用人单位来说，设置年终奖是一种激励手

段，以此来吸引和留住人才，进而促进单
位的进一步发展。
因为年终奖而闹上法庭，其背后是不

和谐的用工环境。为避免这种纠纷，双方
签订劳动合同时，书面约定年终奖的标
准、发放情况等事宜。年终奖的发放，根
据双方约定进行，员工不能无理取闹，用
人单位不能以各种理由耍赖，让员工心
寒。

别羡慕别人，看自己和企业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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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我的年终奖？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李洁

辞旧迎新之际，很多人都收到了一份“甜”，那便是激
动人心的年终奖。无论金额多少，年终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企业对员工的正面反馈，对于职场人来说自然意义非凡。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年终奖，年终奖发放往往

成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争议的导火索之一。

去年 3月，袁先生将老东家——一
家房产公司起诉至市人民法院，要求对
方支付2020年和2021年的年终绩效奖金
等款项。
袁先生称，2020年 9月 9日，他与

房产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事土建工程
师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中，除了约定月
工资报酬外，还约定年终发放绩效奖金
3.3万元。

2021年 6月 15日，袁先生以公司未
发放年终绩效奖金及被迫要求签订各项
协议为由向公司提交了辞职报告，并于
2021年 7月 14日办理离职相关手续，双
方解除劳动合同。
袁先生认为，房产公司需要支付给

他 2020年年终绩效奖金 9625元、2021
年年终绩效奖金 17875元，共计 27500
元。
房产公司辩称，袁先生要求其支付

年终绩效奖金 27500元的请求不能成
立。双方劳动合同约定，年终绩效奖金
应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规定考核后，
在次年一次性发放。合同约定的并非公

司每年应支付固定金额的年终绩效奖
金，而是袁先生经公司考核后可获取的
最高额度的年终绩效奖金。公司年终绩
效考核要综合员工工作成果、个人表
现、项目收益和公司经营业绩等。
房产公司称，2019年底至今，因大

环境不佳，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公司
各项目收益和经营业绩同样遭受巨大冲
击，导致 2019年、2020年考核至今未
完成；因内外部客观因素的综合影响，
包括袁先生在内的集团下属公司的所有
员工 2019年、2020年均未完成考核。
因此袁先生未经年终绩效考核，公司难
以确定其年终绩效考核的金额，也就不
具备发放年终绩效奖金的客观前提条
件。
房产公司还认为，袁先生在公司工

作时间尚不满一年，则按照劳动合同约
定可停发年终绩效奖金。此外，根据劳
动合同约定，袁先生辞职不论是否提前
通知公司，公司均有权扣除袁先生尚未
考核或者虽已考核但尚未发放的绩效奖
金。

●年终奖发不发，双方各执一词

法院审查后认为，根据房产公司
绩效管理办法的规定，考核周期的理
解应该为当年年度考核周期内在岗的
员工即可参加考核，袁先生于 2020年
9月入职，于 2021年 7月离职，其是可
以参加 2020年度年终绩效考核的。房
产公司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其公司
规章制度及时对袁先生进行考核并发
放年终绩效奖金，但房产公司并未举
证其已征得员工同意暂缓 2019 年、
2020年年终绩效考核，应承担不利后
果。
退一步讲，即使员工同意推迟 2019

年、2020年年终绩效考核，按房产公司
提交的《绩效管理办法》（2021年7月17
日发布）规定，“年度考核时间为 1月 1
日-12月 31日，次年 4月 18日前完成，
每年共计1次考核”，房产公司一直未对
2019年度、2020年度进行年终绩效考
核，时间跨度较大，法院认为房产公司
实质是以无期限不进行年终绩效考核的

方式不支付年终绩效奖金，可视为放弃
对2019年度、2020年度进行年终绩效考
核的权利。
同时，法院认为，在签订本案合同

时，房产公司已存在拖欠员工2019年绩
效奖金的情形，结合房产公司绩效考核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劳动合同中约定
的劳动者辞职，房产公司可停发年终绩
效奖金的意思表示，应理解为劳动者在
年度考核周期内辞职，房产公司则可停
发劳动者年终绩效奖金。因此，2020年
度年终绩效奖金应结合袁先生实际工作
时间折算后予以发放，2021年度的年终
绩效奖金因袁先生在考核周期届满前离
职，可不予发放。
合同中约定年终绩效奖金最高

33000元，房产公司未提供原告相应考
核结果，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法院确
定应按 33000元标准结合袁先生实际工
作时间计算，袁先生主张9625元，法院
予以支持。

法官说法 〉〉

关于年终奖，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
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员工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条件及发放
标准。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用人单位在年终奖上可以随意行事，想不发给谁就不发给

谁。只要用人单位不发年终奖的行为违背劳动合同、违反法律或者单位规章制度，以
效益差等为由拒绝发放，劳动者均可援引劳动法第三条中“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
的权利”这一总则条款，理直气壮地向用人单位说“不”！

陈先生也曾在上述房产公司任职，去年上半年，
他也将房产公司起诉至市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年终绩
效奖金等款项。

2017年 6月，陈先生和房产公司签订了为期 3年
的劳动合同，在公司从事工程副经理岗位工作。双方
约定了工资、奖金等，其中年终绩效奖金税前 40000
元。

2018年 11月，陈先生晋升为工程副总监，并调
整薪资，其中年底绩效奖金 75000元。2019年 8月 1
日，他晋升为工程总监，年绩效奖金调整为 90000
元。

2021年5月，双方签订《补充合同》一份，约定
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自2017年6月起至2022年6月止。

2021年7月23日，房产公司向陈先生发送劳动合
同解除通知书，陈先生于 2021年 7月 31日办理离职
相关手续，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然而，房产公司一直未向陈先生发放 2019年、

2020年、2021年年终绩效奖金等款项，于是陈先生

提起诉讼。
房产公司辩称，2019年、2020年度，公司正常

经营大环境影响，故没有对 2019年、2020年度进行
年终绩效考核，未经考核，绩效奖金金额无法确定，
此外，陈先生在2021年7月份已经离职，按照绩效管
理办法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2021年年终绩效就不予
发放。
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房产公司

应支付陈先生2019年年终绩效奖金81250元、2020年
年终绩效奖金90000元。
关于 2021年年终绩效奖金，法院认为，根据双

方劳动合同及被告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在年度考核周期内辞职，年终绩效奖金可停
发、缓发、减发，虽然陈先生在考核周期届满前离
职，但本案系房产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则可视
为房产公司恶意阻却年终奖发放条件的成立，房产
公司仍应发放陈先生 2021年年终绩效奖金，即
52500元。

●公司辞退员工，说好的年终奖泡汤了？

2018年8月，李先生进入一家公司工作，双方签
订了为期3年4个月的劳动合同。

2021年 11月，劳动合同即将期满，公司向李先
生书面送达《劳动合同不续签通知书》，不再和他续
签新的劳动合同。

2021年 12月 30日，李先生签署《薪资结算单》，
其中应发款项中其他款项载明：年底会根据总部发放
要求，如有年终奖将会按总部发放时间进行发放。
然而，公司一直未向李先生发放 2021年度的年

终奖，所以李先生提起诉讼。
李先生称，他入职时，人事经理口头承诺每年

都会有年终奖，他曾收到 2018年度、2019年度和
2020年度的年终奖，因此公司应发放 2021年度的年
终奖。
公司称，公司虽向李先生支付上一年度年终奖，

但没有承诺李先生发放年终奖。公司的年终奖是
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再根据员工的在职时长、
个人的年度贡献等综合考评来确定。2021年度，
李先生迟到累计 70次，考核方案执行前李先生已
离职，不符合 2021年年终奖发放条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的《年终绩效奖金分

配方案》 于 2022年 1月执行，并未向李先生出
示，李先生对此并不知情，在此情况下公司单方
作出《年终绩效奖金分配方案》，决定李先生不符
合年终奖的发放条件，显然有失公平。法院综合
双方证据，认为李先生为公司付出了一整年的劳
动且正常履行了职责，为公司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公司应向其支付 2021年度年终奖。具体金
额，法院结合往年的奖金发放情况等因素酌情确
定为 5000元。

●累计迟到70次，公司不发年终奖？

法官说法 〉〉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所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然解除了，但劳动者因履行合同所付出的劳动，有权依据合同约定
取得相应的报酬。
用人单位虽然可以根据自身效益、员工表现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但应当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或依

法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来明确具体内容和标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合同中已约定了年终奖，虽然合同
解除，如用人单位无法证明年终奖发放的标准或者劳动者不符合发放条件的，约定的年终奖其应当支付。

法院这样判 〉〉

法官说法 〉〉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而年终奖在实质上属于劳动者“工资”的组成部分。
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对年终奖有明确约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只要劳

动者符合劳动合同中发放年终奖的条件，仍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发放。


